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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
供
應
巴
遂 

斯
坦
，
鼓
批
白
米
將
會
立
刻
運
往
東
巴
基
期
”
 

坦
打
麟
一!#®
乗
足
的
困
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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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㈱
立
秋 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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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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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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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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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
善
抗
美

獨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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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冷
開
幕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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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公

藩

爵

整

。
实
夂
皇
夫
菲
律
普 

王
石
與
黛
如
露
安
妮
公
主
，
昨
乘
機
飛
往
牙 

買
加
， 
5■
持
聊
邦
運
動
大
會
開
幕
典
禮
。：

?
歲
声 ĵ
n
出
行
‘

行喪 

.
六
合
宜
：
康

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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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目
表li==;l

安
妮
公
主
，
本
年
十
五
厳
，
此
爲
彼
首 

次
乘
機
出
外
旅
行
，
菲
律
普
王
子
與
其
子
查 

施
决
今
日
同
主
持
運
動
會
的
駄
幕
禮
。 

一
菲
律.普
王
子
與
安
妮
公
主
所
乘
飛
機
直 

飛
京
士
頓
，
途
中
橫
越
紐
約
，
飢
蘇
，
蒙
触 

高
灣
等
。

詹
整
女
週
六
結
婚
 

(
華
盛
頓
美
聯
社
電)
詹
遜
總
統
的
十 

九
歲
攵
兒
，
週
二
在
白
宮
興
未
婚
夫
婿
接
受 

次
一
國
外
交
使
節
之
祝
賀
禮
，
彼
等
宣
佈
在
本 

星
期
六
結
婚
。

據
白
宮
消
息
解
，
此
對
谭
新
人
所
收
到 

的
48. 
物
，
價
値
生
一
千
三
百
元
，
駁
證N
由 

一
百 
一 
十
四
個
外
交
團
體
籌
欺
所
購
，
爲 
一 

套
銀
質
墨
具
。

，

.
一
季
新
郞
名
覇56,

廿
一
二
歲
，
伊
利
諾
州 

人
，二
名
研
究
院
的
學
生
，
學
新
娘
一
百一  

十
磅
，
五
尺
四
寸
高
，
藍
眼
黑
髮
。• 

以
叙
街
突
訊
案
結
束 

(is

冶
國
美
聯
社
電)
聯
合
國
安
全
理 

事
會
星
期
二
結
束
八
日
之
叙
利
亞
，
以
色
列 

衝
突
聆
訊
案
，
待
綜
合
項
意.見
後
，
囲
决
定 

以
色
为
是
名
於
七
月4 -
四
日
有
侵
襲
叙
利
亜 

的
行
爲c外

交
家
預
料,
經
投
票
後
，
以
色
列
可 

能
敗
訴
，
因
犀
利
，
及
約
旦
皆
反
對
以
色
列 

，
以
色
列
在
聆
訊
會
中
曾
辯
欄
，
因
叙
利
亞 

派
出
破
壞
分
子
至
以
國
炸
房
屋.及
其
他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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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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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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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四
日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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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電)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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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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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堅
自
府
镇
連
任
後
，徳
曾
在
國
會
發
表
言 

諭

.*.向
北
越
人
民
提
歴
保
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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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
畐
聯
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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盡
力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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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越
南
的
領
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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幷
謂
：s
聯
將
一
本
過
去
的
政
策
， ®
續
支 

持
北
越
反
抗
美
國
的
侵
畧
。
同
時
又
主
張
調 

解
越
南
的
衝
突
，
必
眾
根
焼
土
覆
南
越
的 

籤
共
游
整
隊
绻
所
假
震
，
要
求
美
軍
全
部
退 

出
越
南
，
作 
'a•衆*
整
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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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普
會
幷
象
磨
"
舞
指
斥
美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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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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飭5
政
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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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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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尼
日
內
亞
軍
人
首
領
傳
已
被
處
决
：

(
拉
咼
斯
加
拿
大
社
電)
尼
日
內
亞

■ 
拉
哥
斯
方
面
消
息
靈
通
人
点
，
出
机

面
消
息
傅
階
，
發
動
軍
變
之
尼
日
內
酬
軍
人 
軍
人
勢h
可
能
將
拉
哥
斯
之
軍
人
勢
力
推
倒 

.已
將
前
軍
人
政
府
首
領
愛
倫
西
籍
車
，
及
一 

，
而
完
全
控
制
全
尼
日
内
亜6

「 

名
中
校
富
祖
宜
處
决
，
但
此
消
息
尙
未
證
實 

同
時
，
新
軍
人
政
府
發
宫
人
在1

次
譜 

假
消
息
透
落
人
補
，
富
祖
宜
已
於
上
星 
者
會
中
房
，
彼
已
準
備
目
前
職
務
，
単
備
直 

期
五
破
殺
，
政
變
發
生
時
，
愛
倫
西
將
軍
左 
囘
政
治
圈
中
》 

於
黎
巴
嫩
，
隨
後
为
被
叛
軍
殺
死
，
此
消
息 

誤
軍
人
政
府
發
言
人
名
安
亞
便
路
，
彼( 

一
所
以
沒
發
表
，
皆
被
新
間
檢
杳
宫
扣F
。 

已
於
其
參
加
政
黨
之
直
断
密
切B
絡
，
映
黨 

覇
動
軍
變
黄
一 
軍
人
奧
竹
烏
中
校
在
演 
首
領
曾
被
扣
留
，
被
揖
期
被
動
事
有
關
，
彼 

說
時
，
曾
指
控
東
部
軍
人
曾
有
預
謀
欲
殺
害 
被
控
陰
謀
推
翻
前
聯
邦
政
府
。 

東
部
軍
人
將
領. 

彼
爲
大
名
政
治
犯
中
之
一
人
，
彼
在
愛 

"
另
年
僅
卅
一
爵 8
動
政
變▼
高
雲
中
校 
偷
西
將
軍
時
被
捕
，
軍
人
政
變
俊
，
六
名
政 

，
彼
爲
北
部
人
氐
，
於
奪
得
政
權
時
穂
，
彼 
治
犯
皆
被
輝
放 
愛
倫
西
將
軍
絵
本
年 
一
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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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以
軍
人
力
量
奪
得
政
棒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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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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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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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東
京
美   

rw',海
電)
北
越
向
國
際
監
察 

委
員
會
提
出
抗
簾
^-指
責

Q

機
仟
南
北
越
非 

軍X

區
進
内
薯
，
該
抗
議
書
已
於
週
一 

H
送
抵
國
陛
歓*
饗
禽
會
辨
事
處
，
北
越
通 

訊
戯
騒
隶
執
聞 ♦
藏
弟 
機
駿
次S
炸
後
，
共 

炸
毀
四
十
座
房
整
丁
一

一

•

該
部
繼
稱
：
其
中
三
中
隊
將
撤
至
英
國 

的
空
軍
基
处
，
第
四
中
隊
將
解
散
，
另
兩
隊 

則
返
囘
美
國
。

國
防
餘
繼
博
；
此 
一 撤
退
厅
動
，
應
法 

國
退
出
北
大
西
公
約
組
要
求
之
一 
部
分
行
動 

巴
數
十
村
毀
於
地
震
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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刺
與
帥
歴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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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
基
斯
環
新
聞 

協
會
報
導
体
：
妁
二
于
三
百
平
方
公
理
界
的 

四
十
五
條
村
落
，
於
星
期
二
日
蛛~
缗
地
«' 

成
毀
力
官
方
估
計
最
少
育
三
先
莪 

X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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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家 
0J
歸*
珠
旗
电
金
小
*

4

勇
A
死 

二
亡
，
另
一
女
人
及
丁
男A

-S
傷
。

「
蘇
聯
黨
政
領
袖
連
任 

求
與
中
共
修
好
邦
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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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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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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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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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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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主
豪
就
尼
 

汲
課
共
需
領
勘
布
利
尼
夫
等
，
均
繼IB

曬
聊

蘇
指
装卜
滝
內
問
題
多 

(
森
磷
»
海
寡
m.塔
斯
發 

衷新聞報留，̂^

，潁
囈
意
聽

倫
有
豊 
IX墨匕

件
,
■
邦画查 

局
韻
専
美
椅
囁
件
日
增
、
”匣談示此年

穴
互
余

I(
尼
祐
噹
鑼   

■s-軟
忌
歐j|

生國 

哩
處
，塞
偽
排
溅
磨
善
相
询
斷 

開
火
，但沒̂
^
顎
吿
。， 

.?:.:?」
<: 任
顧
四
年•
白

811 日
首
先
公
佈
高
七
堅
連

任
蘇
靖@
 後
，
已
顯
示
目
OTW
®
 最
高
層
領 

.導
人
事
，
幷
無
任
何
的
變
動
。

高
士
堅
峰
冒
發
衷M
論
，
謂65®

將
繼 

續
尋
求
與
中
共
改
善
邦
交
的
修
好
途
匣
，
且 

認
爲
此
擧
不
獨
貧
蘇
脚
骰
想
，
而
對
中
國A
 

民
亦
有
極
大
的
裨
益
，
中
共
邇
來
極
力
宣
傳 

攻
擊
能
聯
，
實
際
上
是
育
助
扱
吏
帝
國
主
義 

的
行
動
。

尼
加
拉
瓜
際
淡
曝
 

(
馬
摩
瓜
四R 
美
聯
駿
電)
冲
美
肃
尼 

加
拉
瓜
國
出
統
傑
泰
里
斯
，
五r
六
歲
，
昨 

因
心
臟
病
突
發
，
不
拘
逝
此
，
働
即
由
國
會 

選
出
冥
中
三
位
副 

81 統
之
一
为
第
利
羅
繼
任 

»
 統
撤
務
，
以
待
任
期
居
滿
再
国
行
大
選
。 

傑
泰
里
斯
可
說 M
 拉
丁
美
洲
的
鳳
家
中 

，
反
對
古
巴
總
理
嘉
斯
圖
最
烈
者e
曾
願
菊 

尼
國
領
七
用
爲
進
攻
倒
鼠
基
地
-»;
.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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邸
冒
人損85

鳖
外
事
传
超
内
尙
在 

調
査
中
，
土
耳
境
為
余
向
希
毆
塞
育
人 

開
火
，
射
擊
善
普
島
人
哨
站
，
該■

軍

-'I®.
即
還
卷
琳
後
即
不
断
互
相
射
擊

。

篆
供
援
竊
甸
 

(
嚼

落

電
)
細
甸
爲
的
」
份 

公
告
中
衷
示
，海
夢
天
政
婚
在
前
倫
布
計
劃

加
下
，
正
以
價 

Z1 缕
手
元
的
小
麥
供
應
軸 

徇
:U
過
^^p

部
行
政
秘
書
與
加
拿
大 

駐
繊
胡
尤
働
粪
期
一
一
日
曾⑷
互
相
交
換
兩 

國S
之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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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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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電
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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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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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
國
將
在
本
月
嚎
加
六
中
隊
駐
守
君
痛
基 - 

触
旳
空
中
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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